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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二

次会议及 2018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发实业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香港”）与香港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华发”）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基金规模为 1.5 亿美元，其中香港

华发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5 亿美元，股份香港作为普通合伙人不出资），

并授权经营班子办理本次基金组建、管理及基金投资公司房地产项目等一切相

关事宜。有关本次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2018 年 12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4、2018-157）。 

二、关联交易事项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19 年 1 月 25 日，股份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GUANG  YU  GLOB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译名：光誉环

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港华发签署了《经修订及重述有限合伙协议 -

GUANG YU GLOBAL FUND LP》及附属的《申请成为 GUANG YU GLOBAL 

FUND LP 有限合伙人的认购协议》，双方就组建 GUANG YU GLOBAL FUND 

LP（译名：光誉环球基金）达成一致。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普通合伙人（GP）：GUANG  YU  GLOB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有限合伙人（LP）：香港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二）期限 

合伙企业的初步期限应于合伙企业按照该法例登记时开始，直至截止日期



后五年（根据本协议提前解散则除外）。合伙企业的期限可由普通合伙人最多延

长两个额外期限，每个额外期限为两年。经所有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可随时缩

短期限。 

（三）有限合伙人 

1、普通合伙人可在期限内不时全权酌情决定承认其他有限合伙人的加入。

在本协议日期之后获准加入合伙企业的每名有限合伙人均应填妥及签署认购协

议，合伙企业或其代表一经接纳，有限合伙人即成为本协议的订约方并受本协

议的条款及条件约束。  

2、有限合伙人并无权利、职权或权力参与，亦不得参与合伙企业的业务开

展或管理，不得代表合伙企业与第三方交易，亦无权利、职权或权力代合伙企

业签署或约束合伙企业，或就合伙企业相关事宜进行投票，惟该法例或适用于

合伙企业的任何其他法定条款或本协议所载条文所规定者除外。 

3、有限合伙人概无权利或权力： 

（1）对合伙企业提起分割诉讼；  

（2）促使合伙企业终止及解散，惟本协议中明确规定或该法例有所规定则

作别论。 

（四）出资 

1、合伙人的出资应以现金作出。 

2、普通合伙人可全权要求各有限合伙人于期限内向合伙企业出资，惟：普

通合伙人就缴付规定资金的责任事先向各有限合伙人发出至少三个营业日的缴

款通知；出资由各有限合伙人于作出有关请求时按比例作出；要求各有限合伙

人作出的出资总额不得超过有限合伙人所承诺的金额。 

3、倘任何有限合伙人于相关缴款通知所指定的到期日期五个营业日内出于

任何原因无法作出出资或其中任何部分，则： 

(a)未缴足金额的利息将自拖欠支付出资日期起至支付日期或根据本协议约

定辞任有限合伙人日期（以较早发生者为准）按年利率 8%计息。 

(b)未缴足金额连同应计利息将为应付合伙企业的债务，而未付款的有限合

伙人应即时支付该等债务；及 

(c)普通合伙人将自动收取该等有限合伙人的利息，直至支付日期或根据本

协议约定辞任有限合伙人日期（以较早发生者为准）为止。 



4、即使本协议有任何其他规定，除非普通合伙人另行全权酌情厘定，否则

合伙企业的承担总额不应超过 150,000,000 美元。 

5、出资承诺 

序号 合伙人 承诺出资额 

1 普通合伙人 0美元 

2 香港华发 150,000,000美元 

（五）投资决策委员会 

1、于本协议日期后，普通合伙人应于可行情况下尽快成立由普通合伙人委

任的不少于三名委员会成员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其中一名委员会成员须由普通

合伙人委任为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投资决策委员会应负责审批有关合伙企业

的投资决策。普通合伙人同意按或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或推荐意见

行事。 

2、于就合伙企业作出任何投资决策前，普通合伙人应首先咨询投资决策委

员会的意见，并将所有有关投资项目的相关资料及材料发送予各投资决策委员

会成员审议。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应于收到有关投资项目的资料及材料后三个

营业日内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应为其亲

身出席或通过电话会议参与的所有成员。有关合伙企业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批

准应由(i)出席任何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的所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过半数投票

及(ii)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批准通过。 

（六）管理费 

1、普通合伙人仅将作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的身份自首次缴款通知日期起

及其后的余下期限内就其服务每年向合伙企业收取管理费，管理费于各缴款通

知日期应按年垫付（直至期限届满）（按 365 日计算，而任何部分期间则按比例

计算）。 

2、由合伙企业支付的管理费金额将相等于有限合伙人根据各缴款通知向合

伙企业作出的每年资本承担总额的 1%（按 365 日计算）。 

（七）分派  

1、普通合伙人应不时如下代表合伙企业向有限合伙人分派股息、其他分派

或合伙企业自合伙企业投资收取的出售所得款项，惟扣除普通合伙人为进行有

关合伙企业业务事务所设立其可能认为属必要或适用的储备： 

 (a)首先，所收到的所有款项将划归各有限合伙人，直至有限合伙人于分



配时间分别收到由其各自作出的出资金额； 

 (b)其次，于分配时，根据其各自出资按比例全部划归有关有限合伙人，

直至有关有限合伙人就上文(a)所述金额收到相当于每年内部回报率 8.5%的优

先回报；及 

(c)其后，所有该等款项应分派予普通合伙人。 

2、就合伙企业续存期间而言，股息、其他分派或合伙企业自合伙企业投资

所收到的出售所得款项可由普通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的条款酌情再投资。 

3、任何根据本条返还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日后均不得用以缴款。 

（八）合伙人变动 

1、普通合伙人不得自愿撤出或辞任普通合伙人，惟事先向所有有限合伙人

发出不少于三个月的书面通知除外。 

2、倘证明有关合伙人就合伙企业的损失或其他方面有义务、有责任或应负

责任，或严重违反其于本协议项下的责任，普通合伙人或任何有限合伙人可随

时在不作赔偿的情况下，通过书面通知罢免合伙企业的任何合伙人。 

3、倘普通合伙人根据协议约定事先通过书面通知撤出或辞任，有限合伙人

据此同意其将于三个月通知期内，尽其最大努力物色及同意委任一名替任普通

合伙人。自委任有关新普通合伙人日期起，该普通合伙人不再担任普通合伙人。 

4、除本协议约定外，有限合伙人无权自合伙企业撤出，惟于解散合伙企业

时或按本协议明确规定，事先向普通合伙人发出不少于三个月的书面通知及取

得普通合伙人（可出于任何理由全权酌情发出或扣发同意）的同意除外。 

5、普通合伙人可于期限内不时批准新增普通合伙人，惟事先取得有限合伙

人的书面同意。 

（九）合伙企业会议 

1、普通合伙人可自行酌情召开合伙企业周年大会并可于其认为适当的任何

时候召开合伙企业的其他会议，惟于任何情况下须提前发出不少于三十日的书

面通知。 

2、除非于任何股东大会上出席的合伙人达致法定人数，否则概不得处理任

何事宜；除本文另有规定外，两名亲身或透过受委代表出席的合伙人应为法定

人数，惟倘合伙人不足两名，则于此情况下，倘所有合伙人均出席会议，则有

关会议应具有足够法定人数。 



3、通合伙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须作为每届合伙企业股东大会的主席主

持大会，或倘其未出席或不愿担任，则普通合伙人的董事须自其成员中选择一

名担任大会主席。 

4、于任何股东大会上，提呈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的决议案倘经出席大会并于

会上投票的过半数合伙人批准，即为有效采纳。 

5、于合伙企业会议上经有权对该决议案投票的大多数合伙人书面签署的决

议案与于该等合伙人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具有同等效力。合伙人的署名可通过

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类似的通信方式以副本形式收到。为获得对建议事项的

同意，普通合伙人可要求于规定合理期限内（不得少于三十日）作出答复，而

合伙人未能于该期限内作出答复将构成对建议事项的赞成及同意。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按照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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